
 

《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政策问答

（第二期） 

 

1. 主办企业变更、成员企业新增或退出、外债和境外放款

额度变更、业务种类变更的，是否需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印发<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的通知》（汇发„2019‟

7 号，以下简称 7 号文）第七条规定参照新备案业务要求提交材

料？新增合作银行的，是否需提交加盖银行业务公章的原账户余

额对账单？ 

答：为落实国务院“放管服”相关要求，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减少重复提交材料，涉及主办企业变更、成员企业新增或退出、

外债和境外放款额度变更、业务种类变更的，外汇局资本项目信

息系统中已有相关记录或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已留存的材料

可不重复提供。新增合作银行的，无需提交已有合作银行加盖业

务公章的原账户余额对账单。 

此外，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取消有关外汇管理证明事

项的通知》（汇发„2019‟38 号）规定，外汇局在为企业办理跨

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备案时，不再要求企业提交货物贸

易分类结果证明材料、原备案通知书复印件，外汇局自行核查上

述事项的真实性、合规性。 

2. 外汇局为跨国公司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主办企业能否



免于提供外债合同？ 

答：考虑到企业实际情况，外汇局为跨国公司办理一次性外

债登记时，主办企业可不提供框架性协议或意向书，但应在书面

申请中明确框架性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如签约币种、金额、期

限、利率等。 

3. 国内资金主账户是否可以归集成员企业人民币一般存款

账户内资金或专用账户内的跨境人民币资金，并原路下划？ 

答：国内资金主账户可归集成员企业人民币一般存款账户

（人民币外债账户除外）内资金及专用存款账户内的跨境人民币

资金，也可原路划回。人民币资金使用不得违背相应监管要求。 

4. 人民币国内资金主账户是否属于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 

答：国内资金主账户（含人民币）为专用存款账户，因此人

民币国内资金主账户属于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 

5. 主办企业通过国内资金主账户借入人民币外债后，该人民

币资金如何划转使用？ 

答：人民币外债资金通过国内资金主账户流入后，可通过国

内资金主账户对外支付；或从国内资金主账户划至成员企业的人

民币一般存款账户，由成员企业自行支付使用。成员企业偿还外

债资金时，应通过国内资金主账户对外支付。 

6. 主办企业通过国内资金主账户借入的外币外债，可否划

至成员企业现有的国内外汇贷款账户？ 

答：主办企业通过国内资金主账户借入的外币外债，可划至



成员企业现有的国内外汇贷款账户使用，如成员企业没有国内外

汇贷款账户需新开户。  

7. 主办企业通过国内资金主账户借入外币外债并办理结汇，

由国内资金主账户对应的结汇待支付账户划至成员企业结汇待

支付账户的，可否原路径偿还？ 

答：可以原路径偿还，即成员企业可先将人民币资金划至其

自有结汇待支付账户，再划至国内资金主账户对应的结汇待支付

账户，再通过国内资金主账户购汇偿还该笔外债；也可以由成员

企业将人民币资金划至国内资金主账户购汇偿还。 

8. 国内资金主账户内资金是否可以划拨至非合作银行做定

期存款？ 

答：7 号文已放开合作银行家数限制，给予跨国公司更大的

选择权，因此国内资金主账户内资金应在合作银行办理定期存款

业务。 

9. 主办企业通过国内资金主账户办理经常项目、外债和境

外放款业务的，是否可以在一家银行购汇，在另一家银行付汇？ 

答：主办企业通过国内资金主账户办理经常项目、外债和境

外放款业务的，相关购汇、付汇业务可在不同合作银行办理，购

付汇银行各自对业务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10. 成员企业是否适用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政策？ 

答：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优化外汇管理支持涉外业务

发展的通知》（汇发„2020‟8 号），全国推广资本项目收入支付



便利化改革，因此符合条件的成员企业可适用资本项目收入支付

便利化政策。 


